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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池
廣 

每
弍
元

黄
寛
培 
每 1
元
五 
S
心
民 
龔
定
燊 

吳
福
安 

胡
維
洛 

李
祥
 

吳
良
升

◎
域
埠
洪
門
體
育
會
謝
啓

啟
者
本
會
前
以
破
今
板
汝
埠
酋
人
鹿
頭
曾
舉
行
紀
念
慶
典
被
邀
請
參
加
助
慶
背
 

录
各
界
懸
菁
獎
賞
至
爲
銘
感
特
表
出
以
謝
搐
取
列
后
恕
不
稱
呼
 

民
治
党
或
拾
元 

偽
興
但
樂
部
貳
拾
兀
大
崇
舘
貳
置
言

黃
勝
拾
元

强
利
號
五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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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惠
夏
季
報
費
與
年 
白
費

本
報
向
承
各
界 

僑
胞
關
照
。
無
任
感
激
・
竊
思
筆
墨
生
涯
費
用
至
爲
浩
" 

繁
。
賴
以
維
持
者
-
端
在
報
費
與
吿
白
費
耳
・ 3
 又
援
例
列
單
柱
收
夏
季
 
一一 

報
費
與
吿
白
費
。
切
望
單
到
時
。
愛
顧
本
報
諸
君
•
不
吝
涓
埃
。
慨
予
依
通 

數
擲
下
・
以
費
週
轉
。
則
不
勝
感
待
之
至
。 

本
報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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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

翻
敗
枝
叁
拾
元
。
五 

林
鉄
郞
拾
九
元 

舞
子
才
夫
婦 
后
三
一m
 
譚
申
拾
弍
元
五

林
文
合
六
元

周
新
和
葉
勝

林
世
秩 

馬
植
 

郎
採
金 

每
五
元 

黃 

森 

崔
社
旋 

司
徒
雄 

每
四
元 

曾

成

黎

寛

每

叁

元
*
 

曇
夫
婦
 

崔
勝 

唐
类
佩 

劉
炳
松 

8
 幅
如 
^
^
彪 

每
三
元 

胡
華
錫 

大
元
百 
«
瓊
右 

林
進
健 
黃
焼
桃 

曾
博
羅
株
炯
 
a
廷
輝 

林
仕
堯 

趙
鴻
耿 
黃
淸
過 

曹
普
智 

曹
霄
夫 

廖
造
喜 

薪
文
照 

張
木
生 

陳
樹
凡 

馬
三
祝 

余
倫
和 

李
協
勝 

廖
宏
燕
 

李
沾
，

58,

東
賢 

黃
北
丘 

趨
將
潮

岑
業
貴 

陳
雲
暧 
葉
玉
其 

張
賜
綴 

陳
福
如
夫
人 

陳
樂
然 

陳
樂
觀 

陳
樂
昌 

王

番

劉

瑞

江

彥
 

鵬
松
安 

吴
鴻
飛 
岑
家
辰
曾
玉
庭
 

a
s
K

吳
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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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聖
攝 

林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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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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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詩
丕
亞
溫
高
準
整
利
巧
吆
船
期
表 

(
注
意
)
愛
惜
光
陰
時
間 

來
往
温
哥
華
域
多
利
航
線 

由
四
月
廿
七
日
至
九
月
廿
七
日
施
行

0

 

32  

由
溫
高
讓
開

2

毎
日
上
午
十
一
點
半
。：

"

下
午
四
點
(
由
六
月
廿
七
日
至
九
月
十
四
日
施
行
)
下
午
九
點
拾
五
分 

0  
毎
日8

：

間
十
一
點
五
十
九
分
鐘
.
.
.
.
.

翌
晨
七
點

到
域
多
利

:
■
同
日
下
午
三
點
四
十
五
分

■
:
■■

3  

由
城
多
利
露 

‘到
温
哥
革

0

上
午
九
点
半
(
由
六
月
廿
七
日
至
九
月
十
四
日
施
行
)
下
午
兩
点
四
十
五
分

F  

( 
每
日
下
午
雨
點
拾
分
偏
.
.
.
.
.
.
.
.
.

仝
日
下
午
六
點
二
拾
五
笏
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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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
每
日
晚
間
十
一
点
五
拾
九
分
.
.
.
.
.
.
.
翌
麗
七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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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船
：
在
船
期
前
四
拾
五
分
准
料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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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
船
：
於
晚
間
拾
點
淮
許
下
船
 

來
往
溫
哥
學
與
乃
磨
航
線 

六
月
十
四
日
至
九
月
七
日
施
行

由
溫
高
華
開

上
午
六
点
十
五
分
.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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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午
十
點
四
十
五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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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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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.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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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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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
由
乃
磨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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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午
木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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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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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九
點
拾
五
分
.
.
.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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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.
.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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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.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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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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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 

:
■
・
下
午 
s. 
點
三
拾
分

: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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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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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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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.
.
.
.
.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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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午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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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
三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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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率
至
乃
磨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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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在
船
期
前
半
点
准
料
下
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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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票
價
目
表
 

来
往
施
点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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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
高e
與
城
多
利 

三
元
七
毛
五

來
鳳

六
元
七
毛
五 

車
位
毎
次
大
鱼
 ̂

三
元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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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位
毎
次
五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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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
高
拳
與
乃
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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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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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
票
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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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
番
•
與
番
利
天
元
大
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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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
嗇■

哀
乃
府
三
元 

前
往 ̂
 限
•
由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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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玉
正
牛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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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
「
星
期
日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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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二
野
■
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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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
加
總
支
部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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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届
殺
字
第
四
號
 

编
通
吿
奉
，
根 

51 
金
美
洲
第
四
居
代
表
大
會 8 决
案
，
恢
復
「
中
國
洪
門
民
治 

- 

8
 駐
美

Sllllli

」
名
稱
・
以
古
巴
爲
總
部

61 点
■
其
行
政
*
費
由
各
國
總
支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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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
担
■
本
編
支
部
據
凭
・  

8

 集
會8
庆
，
由
民
国
四
十
一
年
起
，
全
加.
 

員毎年6
 徽
交
美
洲
®
 
部
年
費
箕
毛
，
其
錄
速
黨
基
金
與
本
總
支
®
 
及
當
地M
 

部
■
負
・
照
舊
 m
交
，
如
已
交
前
「促
進
委
員
・
會
」民
國
四
十
一 
年
年
費
者
.
則 

改
交
美
洲
繡
部
民
■

四
十
一
年
與
四
十
二
年
年
費
■
容
項
年
費
收
傑
亦
經
寄
發
 

各
級
黨
部
・8:

我
全
加
黨
員
・
祈
東
早
日
向
就
地
黨
部
繳
交
•
實
爲
公
便
•
合 

行
錄
案
公
俺 ■
仰
一 
體
知
照
。
此
佈
，

右

通

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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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全
韻
男
女
党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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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党
駐
加
國
總
支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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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爱
國
四
十
一
年
五
月
十
二
日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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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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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紀
事
務
所

~ 
塡
報
工
商
入
息
稅
紙 

包
辦
妥
富 

解
决•
入
籍
移
民
事
件

整
理
•
生

記

籌
建
新
党
社
委
員
會 

主

席

春

南
 

晶
松
江 

中
文
書
記
林
舉
暢 
0
愚
公 

馬
光
鼎 

西
文
書
記
剑
藻
馨 

馬
本
恩 

財
政
 

李
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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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華
新

鳴
謝
經
費 

民
國
四
拾 
一 
年
元
月
至
六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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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埠
洪
門
体
育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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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3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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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̂

△
凌
著
「向
日
樓
詩
鈔
」

—
發
售
預
約
券 

©
每
本
加
幣
豈
圓 

△
外
埠
另
加
郵
費
壹
毫
 

凌
伯
元
先
生
。
爲
潤
台
太
史
之
文
孫
。
達
材
孝
廉
之
公
子
。
系
出
名
門
。
家
學 

淵
源
，
自
少
聰
頴
。
雅
好
研
畫
寫
詩
。
其
詩
作
所
得
•
乃
合
韋
陶
李
陸
的85

華 

。
一 
爐
而
冶
之
。
不
名
一
家
。
獨
具
風
格
。
而
繪
事
一
道
。
其
山
水
人
物
。
亦 

深
得
倪
王
筆
意
。
凌
君
佳
什
。
馳
譽
國
內
騷
壇
。
經
已
迭
刊
本
報
。
早
爲
僑
界 

雅
人
所
共
賞
。
渠
現
彙
集
其
歷
年
咋
章
。
刊
印
專
集
行
世
。
名
日
「
向
日
樓
詩
 

鈔
」
。
定
在
香
港
出
版
。
擬
發
售
預
約
券
。
本
報
以
凌
君
著
作
。
紙
貫
洛
码
。 

特
爲
代
售
。
如
各
方
人
士
。
有
欲
硏
討
詩
學
裨
益
神
智
者
。
乞
早
訂
»

。
將
預
. 

約
券
害
費
寄
下
。
以
便
迅
速
轉
向
前
途
知
照
。
- 
俟
書
到
。
當
卽
寄
奉
。
，

代
理
處
本
報
社
管
業
部
謹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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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雲
埠
總
郵
局
寄
往
各
處
飛
郵
止
截
時
間 

由   

-11 月
五
日
施
行
〔 
愛
惜
光
陰
時
間
〕 

加
東
各
埠
：
每
日
上
午
五
時
十
五
分
：
下
午
二
時
：
六
時
平
：
九
時
四
十
五
分 

域
多
利
：
每
日
上
午
五
時
十 6
 
分
：
正
午
十
二
時 

秘
詩
省
南
中
部
•
汝
利
愼
•
始
路 

片
的
頓
等
境
，

星
期 
一 
至
星
朋
六
毎
日
.上
午
五
点
十
五
分 

片
市
魯
別
：
星
期
电
至
星
期
六
每
日
上
午
五
時
拾
五
分
 

破
亞
利
南
：
星
期
一
三
。四
•
六
・
等
日
上
午
七
時
四
十
五
分
。 

跑
路
笠
華
■
・
星
期- 
至
星
期
六
上
午
玄
点
十
五
分 

片
巾
佐
治
夭
礦
區
：
星
朗一
李
星
朗
六
每
日
上
午
七
點
四
十

11
分 

美
國
各
手
•♦
每
日
上
午 S 點
十 $
分
：
七
点
四
十
五
分
：
下
午
十
二
*
四
十
五 

分
・
・
四
点
二-♦-
分
，•
六
点
三
十
分
：
， 

廣
東
香
港
••
星
期
一
旦
A
午
九
点
三
十
分
，星»
»
日
下
午
六
点
： 

東
京
：
星
期 - 
下
午
九
点
半
•
星
期
四
下
午
十
二
点
十
五
分
.、星
期
五
下
今
六
点
 

〔
飛
郵
掛
號
於
上
列
時
間
前
牛
點
止
讓
)

.

..

.

婁0
總
郵
敌
局
局
長
春
拿
氏
公
催

◎
錦
補
碌
境

>
 

^
1
^
^
1
*

市
區 

增
强
被
圍
巡
邏
軍
醫
實
力
• 
嚴 

密
檢
查
市
內
無
業
游
民
、
加
强
監
視
由 

港
澳
歸
來
渡
假
的
青
年
學
生
行
動
等
爲 

射
論
中
心
。
並
曾
决
定
的
殺
條
五
則
于 

后
。e

市
民
持
有
槍
械
者
殺
♦

㊁
市
民
抗
餐
檢
査
者
殺
•
•
 

目
市
民
觀
閱
反
共
標
語 
一 傅
單
。 

或
反
共
報
紙
者
殺
•

三
：！

商
界

L=

一一 

百
餘
人
被
扣
押 

一 

三
帽
通
秋
・
二■
壇
在
五
反
期
間
• 

一$

人
被
檢
舉
淸
算
者
•
達
白
份
之
七
十 

一
，53

不
完
整
統
計
•
因
無
法
繳
納
罰
数 

•
迄
伪
被
拘
押
者
•
何
省
豊
自
二
十
餘 

人
• 
計
長
沙
有
福
昌
出
入n
庄
豪
主
周 

在
光
•
廣
柳
雅
貨
舖 
東
主
胡
其
芳
， 
恒 

生
公
司
東
主
兼
司
理
譚
某
等
四
拾
餘
人
 

•
获
海
天
生
金
舖
東
主
余
宣
本
•
斐
益 

金
能
&
主
荤
和
•
爆
生
金
舖
東
主
余
銓 

中
・
東
昌
金
舗
吳
朝
直
，
永
成
行
同
理 

一關賢
協
利
 
b-
司
理
鄺
厚
和
等
三
十
餘 

一 人
，
新
昌
民
生
公
司
司
理
朱
自
若
 

幅 

丁
昌
號
東
主
許
通•
超
記
東
主
容
森
相
• 

- 
鴻
配
水
堤
鋪
東
主
岑
中
孚
•
中
孚
銀
號 

一
司
理
陳
明
題•
信
義
和
泉
主
甄
金
耀
• 

JK

信
祥
東
主
張
綸
•
惠
昌
隆
東
主
戚
生
 

、
大
英
行
图
理
余
照
尊
五
拾
餘
人
•
彼 

一
等
均
以
偷
税
漏
税
罪
名
•
被
制
款
或
補
 

税
，
由
一
千 M
元
乃
至
六
七
億
兀
不
等 

・
因
献
額
至
鎚
• 
雖
將
舖
底
存
貨
變
實
 

■
伪
無
法
凑
足
，
因 6
迄
未
恢
復
自
由

日
报
亂
治
安
者
殺
■ 

①
散
播
謠
官
者
殺
• 

最
後
井
决
定
迅
速
恢
復
一 

隊
組
織
•
協
助
軍
警
維
持
市
一

・

强
迫
與
會
的
管
助
代
表
加
緊
進
行
籌
組 

-
皆
坊
糾
察
瞰
的
全
部
槍
械
-
由
公
安 

局
負
責
分
發
。
但
要
各

8?

歯
坊
的
商
店 

善
章
聯
保
♦
經
費
由
各
該
街
坊
自
籌
" 

以
維
待
治
安
■

台
山
商
會
理
事
長 

投
共
後
被
迫
自
殺 

台
山
通
訊
•
曾
充
台
山
縣
商
會
理 

事
長
• 
投
靠
中
共
後
任
台
山
縣
工
商

1» 

合
曾
主
委
之
李
棠
•
已
自
殺
斃
命
，
李 

Z

S

•
係
因
其
應
籍
壹
匾
廛
禾
田
觀
 

農
會
揖
爲
悪
霸
，
向
縣
腐
提
出
控
課
. 

«
 拘
解 

10 原
籍
公
審
•
李
聞
訊
大
驚
、 

因
懼
虎
刑
辱
 

乃
跳
樓
自
殺
斃
命
，
李 

少
時
曾
赴
美
•
回
國
後
，
投
資
于
台
山 

全
馳
公
路
行
車
公
司
，
並
任H
公
同
副 

@
建
•
後
以
經
營
大
有
所
慢
•
乃
購
南 

洋
房
兩
座
千
台
城
•
並
開
般
天
生
金
舖 

于
西
摩
市
中
和
路
•
台
域
金
銀
業
同
樊 

公
會
推
爲
理
事
長 

抗
載
勝
利
後
一
續 

充
自
山
縣
商
會
理
事
旻
。
因
受5

：

栽
甫 

(
曾
任
台
山
縣
長
)
之
囑
與
陳
覺
生
♦ 

伍
子
車
，
梅
質
影
等
連
繫
爲
密
難
境
 

陷
共
俊
一
飴
随
陳
伍
等
投
爲
中
共
、初 

任
縣
支
錠
會
副
扌
委
一
旋
政 «
商
會
而 

爲
工
商
働
合
會
時
出
任
主
委
 

風
頤
甚 

勁
•
不
料
其
話
果
如
斯
。
李
自
殺
死
後 

■
其
壹
切
財
童4
被
沒
收
•
其
亲
悔
 

中
共
所
扣
•
進
行
清
算
云

江
門
外
圍
游
擊
隊
活
躍 

中
共
召
開
緊
誉
議
 

訂
五
殺
條
謀
固
治
安 

江
鬥
通
驯
•
本
市
連
日
来
•
均 »
 

現
反
共
原
語
•
遍
貼
通
衢
大
道
和
交
通 

一
要
働
的
电
方-  

m

民
等
相 ®
閱 

同
時 

-
附
帀
各
电
村
的
中
共
基
層
机
構
，
不
斷 

爲
反
注
武
會
突
襲
 

租
殺
中
共
基
層
幹 

部 

形
成
中
共
基
特
幹
部
的
緊
張
慌
亂 

情
緒
、
多
不
敢
深
入
廣
大
農
村
工
作
• 

故
專
屮
專
員
謝
創
特
干
拾
人
•
拾
九 

雨
天 

假
常
安
玲
蓬
江
酒
店
二
楼
•
召 

開
賢
急
治
安
會
議
：
以
防
範
増
特
潜
入

華
友
與
本
分
行
來
往 

已
多
年
矣
。

我
們
欽
通
住
埠
外
諸 

君
隨
時
以
華
文
或
英 

文
通
信
與
本
行
磋
商 

，
一 
切
疑
問
當
盡
力 

解
答
。

本
行
代
客
郵
電
酒
欵 

香
港
手
績
最
簡
便
及 

妥
富
。

我
們
主
張
有
公
債
票 

或
其
他
貴
重
物
件
諸 

君
，
租
賃
本
行
保
險
 

箱
保
存
。

我
們
隨
時
願
爲
我
新 

舊
華
客
服
務

工

梁容


